
最新海洋环境的心得体会(优秀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
会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
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海洋环境的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是初四，天气阴沉沉的，但难得没下雨。按预定计划，
我们一早就驾车赶往石塘镇，准备坐船出海打渔。

在离大海不远处，一股夹带着咸味的海风朝我迎面吹来，我
深吸了一口大海的味道。片刻之后，混混的一望无际的大海
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和我想象中蔚蓝的大海完全不一样。
小快艇把我们从岸上送到停泊在海中的渔船上。这艘船可真
大啊，分为上中下三层，最下面一层是马达及一些机械设备，
中层是船员们休息、撒网、收网的地方，上层是驾驶舱和一
个观景台。

船往前开了一段后，船老大宣布：“准备撒网。”一开始我
以为是自己撒网的，可出乎我的想象，都是机械化操作的，
只要一按按钮就撒网了，这让我有点小失望。乘着网撒下去
的时间，我来到驾驶舱，体验了一下掌舵的感觉，那一刻感
觉自己很威武，好像自己就是船长，正驾驶着大船远航，可
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约半小时后收网了，我赶紧跑去看，
打上来的有活蹦乱跳的小黄鱼、跳跳鱼，张牙舞爪的章鱼等，
还有向我挥动着小钳子的虾和蟹，它们仿佛在向我抗议：不
应该让它们离开家园。我们收获的海产品虽然数量不少，但
个头都不大。我把较小的鱼、虾、蟹重新丢回大海，让它们
回到妈妈的怀抱。



打渔结束我们又坐小快艇回到岸上。这次的体验活动使我又
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亲自感受了一下是怎样打渔的，担心
的是听到大人们在说：“近海能捕到的鱼越来越小，越来越
少。”这都是人们对大自然做了过度的索取。还好现在已经
意识到了严重性，开始保护了。比如每年都有休渔期，就是
给海洋生物一个生长周期。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员，保护海
洋人人有责。

海洋环境的心得体会

海洋环境的心得体会篇二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修订根据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
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
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发、生产、
旅游、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或者在沿海陆域内从事影响海
洋环境活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
海域污染的，也适用本法。



第三条国家建立并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确定主
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并对主要污染源分配排放控制
数量。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四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
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人
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

第五条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工
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
协调和监督，并负责全国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
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组织海洋
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负责全国防治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
保护工作。

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
区水域外非渔业、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
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
停泊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船
舶污染事故给渔业造成损害的，应当吸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参与调查处理。

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
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保护渔业水域
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前款规定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
污染事故。

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及
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的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法及国务院
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章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第六条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拟定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报国务院
批准。

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国和地方海洋功能区划，
科学合理地使用海域。

第七条国家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制定全国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
重点海域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毗邻重点海域的有关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行
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域
合作组织，负责实施重点海域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
洋环境污染的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工作。

第八条跨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由有关沿海地方人民政
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跨部门的重大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协调;协调未能解决的，由国务院作出决定。

第九条国家根据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
制定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
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

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的
规定和本行政区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确定海洋环境保护



的目标和任务，并纳入人民政府工作计划，按相应的海洋环
境质量标准实施管理。

第十条国家和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应当将国家和
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作为重要依据之一。在国家建立并实
施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重点海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
还应当将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作为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
家规定缴纳排污费。

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倾倒费。

根据本法规定征收的排污费、倾倒费，必须用于海洋环境污
染的整治，不得挪作他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二条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未
完成污染物排放削减任务的，或者造成海洋环境严重污染损
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限期治理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第十三条国家加强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科学技术的研究
和开发，对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落后设备，
实行淘汰制度。

企业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
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防止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第十四条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环境监测、监视规
范和标准，管理全国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制定具
体的实施办法，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监视
网络，定期评价海洋环境质量，发布海洋巡航监视通报。



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分别负责各自
所辖水域的监测、监视。

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网的分工，分别负责对
入海河口、主要排污口的监测。

第十五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提供编制全国环境质量公报所必需的海洋环境监测资料。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有关部门提供与海洋环境监督
管理有关的资料。

第十六条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制定的环境监测、
监视信息管理制度，负责管理海洋综合信息系统，为海洋环
境保护监督管理提供服务。

第十七条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及时向可能受到危害者通报，并向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
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近岸海域的环境受
到严重污染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者减轻危害。

第十八条国家根据防止海洋环境污染的需要，制定国家重大
海上污染事故应急计划。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重大
海上溢油应急计划，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船舶重大海上溢油污染
事故应急计划，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沿海可能发生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依照国家



的规定，制定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发生重大海上污
染事故时，必须按照应急计划解除或者减轻危害。

第十九条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
在海上实行联合执法，在巡航监视中发现海上污染事故或者
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时，应当予以制止并调查取证，必要时
有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事态的扩大，并报告有关主管
部门处理。

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
范围内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三章海洋生态保护

第二十条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
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
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
生物生存区域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
自然景观。

对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已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应当
进行整治和恢复。

第二十一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
护海洋生态的需要，选划、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须经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二条凡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建立海洋自然保护
区：

(二)海洋生物物种高度丰富的区域，或者珍稀、濒危海洋生
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域;

(三)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海域、海岸、岛屿、滨海湿地、入
海河口和海湾等;

(四)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遗迹所在区域;

(五)其他需要予以特殊保护的区域。

第二十三条凡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
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需要的区域，可以建立海洋特别保
护区，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科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理。

第二十四条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合理
布局，不得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

第二十五条引进海洋动植物物种，应当进行科学论证，避免
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第二十六条开发海岛及周围海域的资源，应当采取严格的生
态保护措施，不得造成海岛地形、岸滩、植被以及海岛周围
海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二十七条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的
特点，建设海岸防护设施、沿海防护林、沿海城镇园林和绿
地，对海岸侵蚀和海水入侵地区进行综合治理。

禁止毁坏海岸防护设施、沿海防护林、沿海城镇园林和绿地。

第二十八条国家鼓励发展生态渔业建设，推广多种生态渔业
生产方式，改善海洋生态状况。



新建、改建、扩建海水养殖场，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海水养殖应当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并应当合理投饵、施肥，
正确使用药物，防止造成海洋环境的污染。

第四章防治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二十九条向海域排放陆源污染物，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或者
地方规定的标准和有关规定。

第三十条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
海水动力条件和有关规定，经科学论证后，报设区的市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设置入海排污口之前，必须征
求海洋、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
见。

在海洋自然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海滨风景名胜区和其他
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不得新建排污口。

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将排污口深海设置，实行离岸排放。
设置陆源污染物深海离岸排放排污口，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
划、海水动力条件和海底工程设施的有关情况确定，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水污染防治有关法律的规定，
加强入海河流管理，防治污染，使入海河口的水质处于良好
状态。

第三十二条排放陆源污染物的单位，必须向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申报拥有的陆源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
作业条件下排放陆源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



治海洋环境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和资料。

排放陆源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有重大改变的，必须及
时申报。

拆除或者闲置陆源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必须事先征得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三十三条禁止向海域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和
高、中水平放射性废水。

严格限制向海域排放低水平放射性废水;确需排放的，必须严
格执行国家辐射防护规定。

严格控制向海域排放含有不易降解的有机物和重金属的废水。

第三十四条含病原体的医疗污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必须
经过处理，符合国家有关排放标准后，方能排入海域。

第三十五条含有机物和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应
当严格控制向海湾、半封闭海及其他自净能力较差的海域排
放。

第三十六条向海域排放含热废水，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
邻近渔业水域的水温符合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避免热污
染对水产资源的危害。

第三十七条沿海农田、林场施用化学农药，必须执行国家农
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

沿海农田、林场应当合理使用化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第三十八条在岸滩弃置、堆放和处理尾矿、矿渣、煤灰渣、
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禁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转移危险废物。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转移危险废物的，必须事
先取得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书面同意。

第四十条沿海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和完善城市排水管网，
有计划地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或者其他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加强城市污水的综合整治。

建设污水海洋处置工程，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十一条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大气
层或者通过大气层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第五章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四十二条新建、改建、扩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必须遵守
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并把防治污染所需
资金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计划。

在依法划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滨风景名胜区、重要渔业
水域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不得从事污染环境、破坏
景观的海岸工程项目建设或者其他活动。

第四十三条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单位，必须在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阶段，对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查，根据自然条件和社
会条件，合理选址，编报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必须征
求海洋、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
见。

第四十四条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环境保护设施未
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批准，建设项目不得试运行;环
境保护设施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或者经验收不
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四十五条禁止在沿海陆域内新建不具备有效治理措施的化
学制浆造纸、化工、印染、制革、电镀、酿造、炼油、岸边
冲滩拆船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工业生产项目。

第四十六条兴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
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和海洋水
产资源。

严格限制在海岸采挖砂石。露天开采海滨砂矿和从岸上打井
开采海底矿产资源，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海洋环境。

第六章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对

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四十七条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海洋
环境保护规划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在可行性研究阶段，
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报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
督。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准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必须征
求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

第四十八条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环境保护设施未
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批准，建设项目不得试运行;环境保
护设施未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
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拆除或者闲置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事先征得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的同意。

第四十九条海洋工程建设项目，不得使用含超标准放射性物
质或者易溶出有毒有害物质的材料。

第五十条海洋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爆破作业时，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保护海洋资源。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及输油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
溢油事故的发生。

第五十一条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的含油污
水和油性混合物，必须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残油、废油必须
予以回收，不得排放入海。经回收处理后排放的，其含油量
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钻井所使用的油基泥浆和其他有毒复合泥浆不得排放入海。
水基泥浆和无毒复合泥浆及钻屑的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

第五十二条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及其有关
海上设施，不得向海域处置含油的工业垃圾。处置其他工业
垃圾，不得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第五十三条海上试油时，应当确保油气充分燃烧，油和油性
混合物不得排放入海。

第五十四条勘探开发海洋石油，必须按有关规定编制溢油应
急计划，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海区派出机构备案。

第七章防治倾倒废弃物对



海洋环境的心得体会篇三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走向海洋》。

《走向海洋》是我刚读过的一本书。顾名思义，这本书是介
绍海洋的。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关于大海，我只是听老师
说过:大海是无边无际的，连接着天和地。海洋是一个蕴藏着
大量能量的宝藏。偶尔也在电视上看到过海洋的一角。至于
其他，我一无所知。

读完这本书，让我对海洋有了初步的了解，让我知道海洋占
地球表面积的70.8%。四大洋是: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
北冰洋。第一个到达南极的是阿蒙森。在各国的海洋历___也
有过重要的战争。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
争等。流传至今的历史名人还有更多，郑和，他证明了地球
是圆的，麦哲伦、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还有民族英雄郑成
功等等，让我知道，我们的祖国不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且还有人民海军用生命换来的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

这本书也告诉我海洋对人类的重要性。海洋是人类的家园，
海洋是人类之母，海洋与人类息息相关。海洋是生命的摇篮，
海洋是蓝色的瑰宝。究其原因，正如书中所说:海洋中有大量
的淡水资源、化学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和
空间资源。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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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的心得体会篇四

一望无垠的大海给人期盼，给人美感，给人温暖的母爱。

大海像一首诗，灵动跳跃;像一幅画，意蕴丰富;又像一支交
响乐，浩瀚澎湃……它时而平静，犹如一面明镜;时而暴怒，
涌起万丈狂澜，能掀翻航行着的小船。在我心目中，大海是
蓝色的世界，也是生命的摇篮。孕育着许许多多自由自在的
小生命。大海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迷人!

如今，大海变了样。海水不再清澈，它变浊了，变脏了。海
水冲上沙滩，留下的不再是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取而代之
的是一堆又一堆的垃圾，还夹杂着不少惨死的小鱼小虾，散
发着阵阵恶臭。这是为什么呢?这都是由于我们人类。有人在
海边欣赏美景时，顺手把恶臭的垃圾扔进海里。也有在海边
居住的人把厕所的排泄管直通到海底。

更可恶的是工厂排放的废水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
成了一种奇异的颜色。导致生出了许多缺少脑子`智商低的婴
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峡透红的下一代
将永远见不到美丽迷人的.蓝色海洋了。

有人曾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一盆清水比做大海，再把一滴墨
水滴入“大海”中。顿时，墨水慢慢地散开、变浅、消
失，“海水”几乎和原来一样干净;如果墨水一直不断滴下去，
“海水的颜色就会越来越深，最后变成一盆黑水。地球上60
亿人口每天生产出大量生活废水和工业污染，就像墨水一样
一直注入原本清澈的海水中经快变成，现在的大海已一潭污



水了。

为了我们人类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美丽迷
人

海洋环境的心得体会篇五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国家在重点海洋生态
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海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实行严格保护。”

二、第一章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
门，根据职责分工依法公开海洋环境相关信息;相关排污单位
应当依法公开排污信息。”

三、将第六条改为第七条，修改为：“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根据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拟定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报
国务院批准。

“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国和地方海洋功能区划，
保护和科学合理地使用海域。”

四、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
款：“排污单位在执行国家和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同时，
应当遵守分解落实到本单位的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

“对超过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的重点海域和未完成
海洋环境保护目标、任务的海域，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暂停审



批新增相应种类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

五、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将第一款修改为：“直接向
海洋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
费。依照法律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的'，不再缴纳排污费。”

六、删去第十二条。

七、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国家建立健全海洋生态保护补
偿制度。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合理布局，严
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不得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

八、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九、将第四十三条修改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单位，必须
对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查，根据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合理
选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将环
境影响报告书(表)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之前，
必须征求海洋、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
门的意见。”

十、将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环境保护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
要求。”

十一、将第四十七条修改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
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
划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单位应当对



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查,编制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并在
建设项目开工前，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之前，
必须征求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
见。”

十二、将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
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环境保护设施未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或者
经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十三、将第七十条修改为：“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应当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造成海洋环境污
染。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船舶及有关作
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船舶进行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过驳作业，应当事先
按照有关规定报经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十四、将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法有关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权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或者责令采取限制生
产、停产整治等措施，并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
罚决定的部门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罚款数
额按日连续处罚;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一)向海域排放本法禁止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他物质的;

“(二)不按照本法规定向海洋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标准、
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

“(三)未取得海洋倾倒许可证，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



“(四)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事故，不立即采取处理措施的。”

十五、删去第七十八条。

十六、将第八十条改为第七十九条，修改为：“海岸工程建
设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处理。”

十七、将第八十三条改为第八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法
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由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施工，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
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
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未建成环
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设施未达到规定要求即投入生产、使
用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使用，并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八、将第九十一条改为第九十条，修改为：“对违反本法
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除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
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依照本条第
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
款;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
员的，依法给予处分。

“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按照直接损失
的百分之二十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海洋环境污染事
故的，按照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

“对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十九、将第九十三条改为第九十二条，修改为：“对违反本
法第十二条有关缴纳排污费、倾倒费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国
务院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